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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
关于启动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的通知

各市防汛抗旱指挥部，省防指各成员单位：

据山西省气象台预报，7 月 28 日-8 月 1 日，受台风“杜苏

芮”北上偏东气流影响，我省将出现连续降水天气，其中 28 日

中南部多对流降水天气，29 日至 31 日我省东部部分地区有暴雨，

局部地区有大暴雨。预计过程累计降水量为 25～180 毫米，局地

可达 250 毫米以上，并伴有短时强降水、雷暴大风、冰雹等强对

流天气，最大雨强 50~70 毫米。省气象台 7 月 28 日 15 时发布

蓝色暴雨预警，预计晋中、临汾、运城、长治和晋城等地未来

12 小时将有最大雨强 30 毫米/小时以上的短时强降水。受西南冷



涡影响，汾河可能发生洪水，受第 5 号台风“杜苏芮”登陆影响，

海河流域部分河系将发生洪水，防汛形势复杂严峻。

国家防总于 7 月 28 日 15 时对山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，

海河防总于 7 月 28 日 12 时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，黄

河防总于 7 月 28 日 13 时启动黄河防汛四级应急响应。根据《山

西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》有关规定，经会商研判并报请省防指领

导同意，省防指决定自 7 月 28 日 16 时启动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

应。请各市防指和省防指各成员单位高度重视强降雨防范应对工

作，密切监视雨情汛情险情工情，加强预报预警和会商研判，根

据预案及时启动或调整应急响应，逐级落实防汛包保和巡查防守

责任，切实做好中小河流洪水、中小水库及淤地坝安全、山洪地

质灾害、城市内涝等防范应对工作，提前组织危险区人员转移避

险，确保群众人民安全。响应期间要加强信息报送，发生较大险

情或人员伤亡要第一时间报省防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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